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按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现就公司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本次提交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己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 ;

2、 本次重组是公司及交易对方成都传媒集团全面贯彻落实国有企业改革的

重要举措,是成都市 ⒛ 18年国资证券化的重点项 目之一。本次重组若能顺利推

定,博瑞传播将间接取得现代传播拥有的成都市公交广告 30年经营权,独家负

责运营成都市公交广告媒体资源。并可与公司的其它户外媒体资源及运营产生协

同效应,进一步增强户外广告板块的综合竞争力 ,逐步实现细分领域的资源壁垒 ,

助推公司在现代传媒领域的发展实力和影响力,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经营

成果,减少公司与成都传媒集团在广告类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

3、 公司董事会经审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及经营需要 ,不存在损害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 本次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董事己回避表决,董事会召开、表决

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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